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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定期考核工作背景



     

      
医师定期考核是国家法律和法规确定的对医师进行执业准入后的监管、

保证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疗安全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医师整个执业过程监

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师执业注册制度的延伸，是医师执业资格再认

定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医师管理与国际接轨的一项重要举措。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

     (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第四十二条　国家实行医师定期考核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医疗卫生机构、行业

组织应当按照医师执业标准，对医师的业务水平、工作业绩和职业道德

状况进行考核，考核周期为三年。对具有较长年限执业经历、无不良行

为记录的医师，可以简化考核程序。



                                           

    受委托的机构或者组织应当将医师考核结果报准予注册的卫生健康主

管部门备案。

   对考核不合格的医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责令

其暂停执业活动三个月至六个月，并接受相关专业培训。暂停执业活动

期满，再次进行考核，对考核合格的，允许其继续执业。



                                     

     
第四十三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指导、检

查和监督医师考核工作。



     卫
医
发
〔2007

〕
部
令66

号



             《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3号                      

(2017年4月1日起施行)



     

      

第十一条 医师的主要执业机构以及批准该机构执业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在医师管

理信息系统及时更新医师定期考核结果。

第十八条 医师注册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医师个人或其所在的医疗、预防、保健机

构，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核发该机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报告，办理注销注册：

（四）医师定期考核不合格，并经培训后再次考核仍不合格的；

（五）连续两个考核周期未参加医师定期考核的；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工作的通知》

                                                            （卫办医管发〔2010〕208号）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统一使用医师定期考核信息管理系统的通知》              

                                                               (卫办医管函〔2011〕146号）

《卫生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中医医院（含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医院）中医类

别医师定期考核内容>的通知》（国中医药办医政发〔2011〕53号）



2
PART

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解读



     

      
  制定《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目的：

——加强医师执业管理

——提高医师素质

——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考核对象：

依法取得医师资格，经注册在医疗卫生机构中执业的医师，需要参加定

期考核。 



     

      
  考核分类、周期：

医师定期考核分为执业医师考核和执业助理医师考核。考核类别分为临床、

中医、口腔和公共卫生。

医师定期考核每两年为一个周期。（医师法调整为三年）



     

      
  定期考核的管理主体和责任主体 ：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全国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主管其负责注册的医师定期考

核管理工作。



     

      
  考核机构：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以委托考核机构承担医师定期考核工

作。

    考核机构负责医师定期考核的组织、实施和考核结果评定，并向委托其承担考核

任务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告考核工作情况及医师考核结果。



     

      
  

申请考核机构的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医疗卫生机构或者学术组织，可以申请成为考核机构：

 （一）设有100张以上床位的医疗机构 ；

 （二）医师人数在50人以上的预防、保健机构； 

 （三）具有健全组织机构的医疗卫生机构、学术组织。 



     

      
  

考核内容：

     医师定期考核包括业务水平测评、工作成绩和职业道德评定。

    业务水平测评由考核机构负责；工作成绩、职业道德评定由医师所在医疗、预防、

保健机构负责，考核机构复核。



     

      

考核内容：

业务水平测评可以采用以下一种或几种形式：

（一）个人述职；

（二）有关法律、法规、专业知识的考核或考试以及技术操作的考核或考试；

（三）对其本人书写的医学文书的检查；

（四）患者评价和同行评议；

（五）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形式。



     

      

考核内容：

工作成绩包括医师执业过程中，遵守有关规定和要求，一定阶段完成工作的数量、

质量和政府指令性工作的情况。

职业道德包括医师执业中坚持救死扶伤，以病人为中心，以及医德医风、医患关系、

团结协作、依法执业状况等。



     

      

考核程序：

医师定期考核程序分为一般程序与简易程序。

简易程序为本人书写述职报告，执业注册所在机构签署意见，报考核机构审核。



     

      

考核程序：

医师在考核周期内无不良行为记录，符合下列条件执行简易程序：

（一）具有5年以上执业经历，考核周期内有良好行为记录的；

（二）具有12年以上执业经历，在考核周期内无不良行为记录的；

（三）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其他医师定期考核按照一般程序进行。



     

      

考核程序：

     国家实行医师行为记录制度。医师行为记录分为良好行为记录和不良行为记录。

    良好行为记录应当包括医师在执业过程中受到的奖励、表彰、完成政府指令性任

务、取得的技术成果等；不良行为记录应当包括因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规和诊疗规

范常规受到的行政处罚、处分，以及发生的医疗事故等。



     

      

考核程序：

    认定为良好行为记录的表彰、奖励原则上应当为设区的市级以上相关部门作出的

表彰、奖励，认定为良好行为记录的科技成果应当为获得设区的市级以上科技进

步奖或与业务工作相关发明专利的科技成果。



     

      

考核结果：

     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工作成绩、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中任何一项不能通

过评定或测评的，即为不合格。

    医师在考核周期内按规定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通过晋升上一级专业技术职

务资格，可视为业务水平测评合格，考核时仅考核工作成绩和职业道德。



     

      

考核结果：

    对考核不合格的医师，卫生行政部门可以责令其暂停执业活动3个月至6个月，并接

受培训和继续医学教育；暂停执业活动期满，由考核机构再次进行考核。对考核合格

者，允许其继续执业，但该医师在本考核周期内不得评优和晋升；对考核不合格的，

由卫生行政部门注销注册，收回医师执业证书。



     

      

考核结果：

医师在考核周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考核机构应当认定为考核不合格：

（一）在发生的医疗事故中负有完全或主要责任的；

（二）未经所在机构或者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擅自在注册地点以外的医疗卫生机

构进行执业活动的；

（三）跨执业类别进行执业活动的；



     

      

（四）代他人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

（五）在医疗卫生服务活动中索要患者及其亲友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六）索要或者收受医疗器械、药品、试剂等生产、销售企业或其工作人员给予的

回扣、提成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七）通过介绍病人到其他单位检查、治疗或者购买药品、医疗器械等收取回扣或

者提成的；



     

      

（八）出具虚假医学证明文件，参与虚假医疗广告宣传和药品医疗器械促销的；

（九）未按照规定执行医院感染控制任务，未有效实施消毒或者无害化处置，造成

疾病传播、流行的；

（十）故意泄漏传染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涉及个人隐

私的有关信息、资料的；



     

      

（十一）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医师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报告、调查、处理职责，

造成严重后果的；

（十二）考核周期内，有一次以上医德考评结果为医德较差的；

（十三）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考核，或者扰乱考核秩序的；

（十四）违反《执业医师法》有关规定，被行政处罚的。



     

      

监督管理——卫生行政：

     设区的市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对下级卫生行政部门医师定期考核管

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对考核工作的情况和效果进行检查，对考核机构的考核结

果进行抽查核实，保证医师定期考核工作的顺利开展。



     

      

监督管理——考核机构：

考核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取

消其两个考核周期以上的考核机构资格。

（一）不履行考核职责或者未按规定履行职责的；

（二）在考核工作中有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行为的；

（三）在考核过程中显失公平的；



     

      

监督管理——考核机构：

考核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取消

其两个考核周期以上的考核机构资格。

（四）考核人员索要或者收受被考核医师及其所在机构财物的；

（五）拒绝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监督或者抽查核实的；

（六）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监督管理——医师：

     医师以贿赂或欺骗手段取得考核结果的，应当取消其考核结果，并判定为该考核周

期考核不合格。

    连续3个考核周期不得适用简易程序考核——208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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